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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6民初6494号

李梦莹：本院受理原告陈晨诉被告李梦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
0106民初6494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6337号
王燕青：本院受理原告陈芸芸诉被告王燕青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
0106民初6337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703号
蔡熙础：本院受理原告周强诉你与第三人郑志华债

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3）浙0106民初57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
行后果告知书、交费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889号
曾庆功：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初5889号原告

杭州眷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曾庆功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747号
许凡凡：本院审理的原告杭州融梦舍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与许凡凡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
浙0108民初374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4520号
吕云华：本院受理原告白金华诉被告吕云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单位）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2
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4305号
李志雄（住浙江省永嘉县大若岩镇上榴塆村中心路

67号）：本院受理原告李加威与被告李志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111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李志
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李加威支付借款9000
元及以9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7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年利率3.55%计付的利息；二、李志雄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李加威支付公告费65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志
雄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5486号
唐洪林：本院受理原告王杭与被告唐洪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增加诉请申请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变
更后）：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60000元；2.判令本案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
29日上午10时在本院矛调中心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506号
李世成（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江南镇江滨路5号）：本院已经受理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李世成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你
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
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李世成向原告
偿还代偿款人民币4099.88元(7444.88元-3345元=
4099.88元)；二、判令被告李世成向原告支付尚欠保费
3618.92 元(2020 年 5 月 9 日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
1020.00元/月-31日×110日-0.43元=3618.92元)；
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标的合计7718.8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15日内和20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643号
柴洪林：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梅素敏诉被告柴洪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12月14日上午9时00
分在桐庐法院横村第一法庭开庭审理。因你不在户籍所
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575号
林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林海向原告偿还代偿款人民币8601.25元；2、判令被
告林海向原告支付尚欠保费2412.08元（2018年7月4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680/3 月÷ 31 日× 110
日-0.82元=2412.08元）；3、判令被告林海向原告支付
尚欠违约金2379.60元（天数从2018年10月22日计算
至清偿全部欠款之日止，暂计算至今日2023年6月1
日，利率按6%（年）计算：8601.25×6%÷365日×
1683日=2379.6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标的合计13392.93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
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606号
刘小良（男，196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瑶琳镇东琳村杨家十五组）余水美（女，1964年3
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杨梅山一
弄9号）：本院受理原告皇甫根忠与被告刘小良、余水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皇甫根忠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200000元及利息（利
息按月利率2%从2014年4月12日计算至还清之日）；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4日9时30
分在桐庐法院分水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7民初2384号
郭树海：本院受理洪建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27民初238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82民初1837号
张长春、吴荣光：本院受理原告童乐群与被告张长

春、吴荣光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3）浙0182民初183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长春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童乐群挖掘机租赁费16000元。二、驳回
原告童乐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50
元，由被告张长春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8540号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71105487W）：本院受理的原告胡璐珊
诉被告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14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465号
白友涛（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90****403X）：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斌诉被告白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54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8641号
周二广（3412031984****3711）：本院受理的原

告俞自尚与被告周二广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2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破38号

本院依据债权人中金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3年9月2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市海曙铭远车
业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昌
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宁波市海曙铭远车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1月30日之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
大厦8—9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律师、周律
师 18106765800、13806879080、0577—88996861）。

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海曙铭远车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海曙铭远
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23年12月12日16时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第
九审判庭（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200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每
位债权人仅能派一人出席会议。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3602号
孙静静：本院受理原告李仁孝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3）浙0205民初36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
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2878号
高泽明：本院受理原告倪文友与被告高泽明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205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004号
朱其矿(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4****2333)：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朱其矿、浙江百世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区支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三被告支付原告赔偿款26400元；被告三
在商业险、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承担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
20日13时4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321号
瓴邦基石（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邦基石（深

圳）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安能清算服务（云南）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于奔腾与被告宁波熙儒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潘一好、瓴邦基石（上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中邦基石（深圳）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安能
清算服务（云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们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
清单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三签订的协议，并返还原告认购款
100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一、三赔偿原告律师费4万
元；3.被告二在上述债务中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
26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279号

杜长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云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杜长安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宁波云杰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的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车辆
租金5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393.36元(暂计
算至2022年12月30日，自2022年12月31日起至被告
实际付讫日止，以55000元为基数，继续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逾
期付款违约金)；两项暂计人民币59393.36元；2、判决被
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合法权益而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
保全担保费500元；以上合计62893.36元；3、判令本案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张凯月
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12月18日9时在本院骆驼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869号

缪小平：原告宁波余香利食品有限公司和被告缪小
平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
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12日15时30分在本院
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600号

杨宏亮：本院受理原告程文军与被告杨宏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
传票、一审独任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19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544号
李娃：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刚与被告李娃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19日8时30分在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862号
杨磊、隋君旭：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悦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与被告杨磊、隋君旭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
13日14时0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执异118号之三
浙江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吉尼斯电器有

限公司、余姚市佳华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工星电器有限
公司、江西佳华电冰箱制造有限公司、史百泉：本院在执
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
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吉尼斯电器有限公司、余
姚市佳华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工星电器有限公司、江西
佳华电冰箱制造有限公司、史百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3）浙0212执异118号之三执行
裁定书，裁定变更绍兴融音软件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2015）甬东执民字第161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864号
董家刚：原告石晓勇和被告董家刚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12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354号
潘志勇：原告徐子琪和被告潘志勇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
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2月12日16时30分在本院
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840号

张园园：本院受理原告汪达与被告张园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4日
上午9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615号
崔立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世纪兴辉建材有限公司

诉崔立国、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861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786号
余春刚：原告白兵和被告余春刚定向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12月1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118号
余尚坤：本院受理原告朱菊华与被告余尚坤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12月18日上午9时4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东钱湖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273号
张华平：原告叶召龙与被告张华平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9273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632号
六安恒心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华丰包装

有限公司与被告六安恒心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
法判令被告即时支付拖欠货款9389.1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在2023年12月12日上
午9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低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936号
上海道固汽车精密零件有限公司：余姚市铭郡机械

有限公司与上海道固汽车精密零件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
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338195.98元；二、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
年12月11日10时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174号
宁波聚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艾靖华（342622

19******3597）：本院受理原告姚建江与宁波聚旺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艾靖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5174号民事
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一、被告宁波聚旺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返还原告姚建江装修款43600元；二、被告艾靖华对
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受理费890元，由
被告宁波聚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艾靖华共同负担。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753号
张西波、胡玉建、于胜友、鹿振洋、王清锐：原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张西
波、胡玉建、于胜友、鹿振洋、王清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6753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806号
张齐：本院受理原告苏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
民初38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告苏列借款135000元，
并支付自2022年9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
13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二、被告张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苏列律师代理费
75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
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870号
武汉市阿克美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市三洋电子有限公司诉被告武汉市阿克美派展览展
示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68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原告慈溪市三洋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市阿克美派展
览展示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6日签订的《展台搭建协
议书》于2023年4月9日解除；二、被告武汉市阿克美派展
览展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退还原告慈
溪市三洋电子有限公司承揽款18700元，并支付违约金
3170元；三、被告武汉市阿克美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三洋电子有限
公司律师代理费1500元。案件受理费384元，案件公告
费650元，两项合计1034元，由被告武汉市阿克美派展
览展示有限公司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384元，由被告
武汉市阿克美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本院；案件公告费650元，因原告慈溪市三洋
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武汉市阿克美派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交付原告。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坎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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